
  教學平台合班申請表 

保存年限：         

表單編號：         

申請流程說明： 

1. 請下載本表格填寫，記得一定要填寫課號。課號以教學平台上的紀錄為主（查尋課程方

式如下，教師登入平台後，點選「主選單」中的「我的檔案」，在課名後方括號內的數字就

是課號）。 

 

2. 同意合班的教師，需在「合併課程教師簽名」處簽名或蓋章。 

 

3. 請將填好的表格送到民雄校區遠距教學組，完成合班後，會 email 通知申請人，且在教

學平台上，主課程課名會加註「合班上課」的字樣。 

 

4. 請教師務必注意，課程合併後，便無法再分班，且「合併課程課名課號」欄位內的課

程會被刪除，所有課程內容將不保留。 

 

5. 申請時間至開學第二週止(即手動加退選結束)。 

備註：請注意，合班後，該課程的「成績」將無法使用。 

申 請 人  系 所  日 期  

連 絡 電 話  e-mail  

主 課 程 課 名  課 號  

合併課程課名課號  

合併課程教師簽名  

處 理 紀 錄 

(※本欄位由電算中心人員填寫) 


